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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結申請及終止約定 

(一) 立約人委託事業單位發送扣款指示予

貴行，自立約人於貴行開立之活期存款帳

戶將前開扣款指示足額款項移轉至事業單

位(或其帳務管理銀行)於貴行所開立之專

用帳戶。 

(二) 立約人與事業單位約定處理連結活期

存款帳戶交易相關事宜，應透過事業單位

以網路申辦方式進行約定，約定完成後將

由系統自動發出信件告知約定結果。 

(三) 立約人如擬終止本服務或連結其他貴

行活期存款帳戶時，亦應以前述之方式終

止原委託約定，或使用貴行網路銀行或行

動銀行重新申請終止原委託約定。立約人

終止原委託約定後，無需承擔原約定扣款

帳戶遭第三人冒用扣款之損失，惟應配合

協助後續調查作業。 

(四三) 立約人欲申請連結應符合下列資

格 ：(1)留存立約人 Email 及手機號碼資

訊予貴行，並具網路銀行使用資格；及 

(2)欲連結活期存款帳戶具有非約定轉帳功

能兩項資格。立約人所連結之活期存款帳

戶不包含未以臨櫃方式開立之儲值支付帳

戶、支票存款帳戶及限制不可轉出之帳

戶。 

(五四) 立約人如因約定內容不全、錯誤或

其他原因，致貴行無法受理連結申請或終

止約定時，應立即向事業單位反應。立約

人約定連結成功後，不因存款帳戶印鑑、

金融卡遺失或變更等事由而失其效力。 

(六五) 立約人如因其網路銀行已申請註銷

或一定期間以上未登入網行銀等原因，致

其網路銀行遭暫停使用或已無網路銀行帳

號時，貴行得自知悉上開情事之日起暫停

或終止立約人使用本服務，若欲重新使用

本服務，應重新申請之。本項所指之一定

期間，請詳參貴行官網公告。 

二、連結申請及終止約定 

(一) 立約人委託事業單位發送扣款指示

予貴行，自立約人於貴行開立之活期存

款帳戶將前開扣款指示足額款項移轉至

事業單位(或其帳務管理銀行)於貴行所

開立之專用帳戶。 

(二) 立約人與事業單位約定處理連結活

期存款帳戶交易相關事宜，應透過事業

單位以網路申辦方式進行約定，約定完

成後將由系統自動發出信件告知約定結

果。立約人如擬終止本服務或連結其他

貴行活期存款帳戶時，亦應以前述之方

式終止原委託約定或重新申請。立約人

終止原委託約定後，無需承擔原約定扣

款帳戶遭第三人冒用扣款之損失，惟應

配合協助後續調查作業。 

(三) 立約人欲申請連結應符合下列資

格 ：(1)留存立約人 Email 及手機號碼

資訊予貴行，並具網路銀行使用資格；

及 (2)欲連結活期存款帳戶具有非約定

轉帳功能兩項資格。立約人所連結之活

期存款帳戶不包含未以臨櫃方式開立之

儲值支付帳戶、支票存款帳戶及限制不

可轉出之帳戶。 

(四) 立約人如因約定內容不全、錯誤或

其他原因，致貴行無法受理連結申請或

終止約定時，應立即向事業單位反應。

立約人約定連結成功後，不因存款帳戶

印鑑、金融卡遺失或變更等事由而失其

效力。 

(五) 立約人如因其網路銀行已申請註銷

或一定期間以上未登入網行銀等原因，

致其網路銀行遭暫停使用或已無網路銀

行帳號時，貴行得自知悉上開情事之日

起暫停或終止立約人使用本服務，若欲

重新使用本服務，應重新申請之。本項

所指之一定期間，請詳參貴行官網公

告。 



三、資金流向及交易額度限制 

(一) 本服務連結完成後，即代表立約人已

授權以立約人於事業單位之帳戶支付款

項；而貴行收到事業單位之扣款指示時，

即得自立約人約定連結之活期存款帳戶撥

付款項至事業單位(或其帳務管理銀行)於

貴行開立之專用帳戶；有關事業單位與立

約人間所約定處理連結活期存款帳戶交易

相關事宜，倘有損立約人之權益之情事，

立約人應自行向事業單位反應及主張權

利。 

(二) 立約人同意依照貴行活期存款帳戶轉

帳額度之相關規定，約定連結存款帳戶付

款之交易額度，且額度係由立約人執行之

所有轉帳功能交易合併計算。即立約人名

下所有已連結之事業單位帳戶交易，與立

約人在貴行開立之活期存款帳戶轉帳交易

共用同一交易額度，且額度不因立約人申

請提升貴行之非約定轉帳限額而影響。 

三、資金流向及交易額度限制 

(一) 本服務連結完成後，即代表立約人

已授權以立約人於事業單位之帳戶支付

款項；而貴行收到事業單位之扣款指示

時，即得自立約人約定連結之活期存款

帳戶撥付款項至事業單位(或其帳務管理

銀行)於貴行開立之專用帳戶；有關事業

單位與立約人間所約定處理連結活期存

款帳戶交易相關事宜，倘有損立約人之

權益之情事，立約人應自行向事業單位

反應及主張權利。 

(二) 立約人同意依照貴行活期存款帳戶

轉帳額度之相關規定，約定連結存款帳

戶付款之交易額度，且額度係由立約人

執行之所有轉帳功能交易合併計算。即

立約人名下所有已連結之事業單位帳戶

交易，與立約人在貴行開立之活期存款

帳戶轉帳交易共用同一交易額度。 

 


